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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GZFJ2024-GZ-G001
二、项目名称：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24－2026年开

办及变更企业免费刻章服务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省顺心办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市东湖区上水路25号
被投诉人1：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坚南路69号

被投诉人2：赣州丰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中创国际2号楼1519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赣州丰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24－2026年开办及变更企业免费刻章服务（项目编号：GZFJ2024-GZ-G001）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4年9月16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9月18日收到并于当日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1：
投诉人称：采购需求中要求企业法人代表名章(牛角材质)、企业专用财务章(牛角材质)。牛角材质在生产制作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污染、噪音污染。(工艺是通过激光烧制的办法,会产生废水、废气、粉尘、噪音)违反了国家要求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建议改为光敏印章。未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绿色转型的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被投诉人称：1、牛角印章和光敏印章的使用场合不完全相同。牛角印章以其天然材质和优良的印迹清晰度，适用于各种需要印鉴的场合，如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业务专用章、报关专用章等。牛角印章的质地坚硬且经久耐用，印迹清晰，适合用于需要长期使用的场合。光敏印章适用于需要快速高效打印的场合，如办公室文件处理、票据打印等。牛角印章更适合需要长期使用和印迹质量要求较高的场合，而光敏印章则更适合需要快速高效打印的场合。2、财务专用章又称财务印鉴章，适合财务章须硬质的材料如：牛角印章、黄铜印等。3、牛角印章材料投标供应商均可采购到，没有限制性。4、部分采用牛角印章符合采购人的实际需求。另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采购内容中做出详细说明根据不同的公章采用不同的材质，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六条、本办法所称采购需求，是指采购人为实现项目目标，拟采购的标的及其需要满足的技术、商务要求。

投诉事项2：
投诉人称：采购文件评审因素中设置的窗口工作方案、日常管理制度、保密管理制度和印章档案管理制度、质量保证措施、售后服务方案评审依据属于专家横向评审。何为“科学、内容全面、实用、完整、可操作性、合理、措施完整、实用合理、描述清晰”未按《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的通知》未依法量化评审因素。

被投诉人称：本采购项目设置的主观评审因素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也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笫九条、第二十一条规定。本评审因素与项目采购需求商务条件、服务需求相对应，已量化到相应区间，并尽可能明确其中的客观、量化指标，合理设置了评分小点对应的不同分值，方案、制度是否完善，是否科学合理，是有优劣之分，由评审专家利用自己的专业水平，综合评审政府采购是允许的，但前提是要限制评审专家的自由裁量权（并非禁止），本评分标准符合这一精神。方案内容每一点已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

投诉事项3：
投诉人称：采购文件评审因素中要求提供ISO相关体系认证。办理IS0相关体系认证。需要对企业的时间上有要求。需要对企业有金钱上的投入,至少要求3个月以上的企业投入过万资金才可以申报,对 新开办企业 造成了差别歧视待遇。本次采购是属于服务采购,不是属于货物采购,不存在生产,本次项目采购需求并不复杂、标准明确。刻章店不是工厂企业,没有机械操作,也不是环保项目,凭什么要职业健康体系?凭什么要环境体系?请问以后买个电动车轮胎也需要个体户提供给三体系认证吗?并且IS0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0)是由各国标准化团体(IS0成员团体)组成的世界性的联合会。IS0体系全球通用。IS0认证机构全球通用。那请问为什么评审只允许中国的认证?而不能用国外的认证机构?这明显属于 排他性。中国有很多企业走向了全世界,获得了全世界各类全球性机构的相关认证。那回到中国确不能用?这是何意?

被投诉人称：本采购项目服务周期为三年，业务量大、要求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34条中规定“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第55条对综合评分法的评分因素设置进行了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评审因素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能够一定程度上反应企业的技术或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环境保护、职业健康管理等能力。不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的情形。

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1.投诉事项1不成立。采购需求中要求企业法人代表名章和企业专用财务章使用牛角材质，未违反《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七条的规定：“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政府采购政策和国家有关规定，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遵循预算、资产和财务等相关管理制度规定，符合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第一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此项投诉。

2.投诉事项２成立。招标文件评审因素要求的方案中提出“方案内容描述清晰完整，优于本项目实际需求和服务规范标准要求，方案详细、全面、合理并可操作性强，每一点评审为优的加4分，两项合计得8分；方案内容每一点描述基本完整，与本项目实际需求和服务规范标准要求存在细微偏差具有可行性，方案较全面、描述基本清晰、基本符合实际的加2分；方案阐述的内容每一点仅罗列了上述要点，没有进行相应的说明、缺少具体的实施措施，内容不够符合实际、可行性低的加1分……”等描述未细化量化，不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对综合评分法的规定“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投诉事项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3.投诉事项3不成立。采购文件评审因素中要求“投标人具有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 45001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3分”。评审因素的设置与采购需求中的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相关，未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对综合评分的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此项投诉。

综上所述，第二条投诉事项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4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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